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

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20,170,000股不

享有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20,170,
000股后的1,571,867,9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

2、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

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在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4936653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4936653元/股=785,933,994.00元÷1,592,037,988
股，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七位，不四舍五入），则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

权登记日收盘价-0.4936653元/股。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现有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 20,
170,000股后的1,571,867,9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

2、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权益分

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其实施距

离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 20,170,000股后的 1,571,
867,9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5.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10股派4.5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20,170,000股不享

有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权利。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723

08*****860

00*****381

01*****095

00*****454

股东名称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临海慧星集团有限公司

章卡鹏

张三云

谢瑾琨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

本×分配比例，即 785,933,994.00元=1,571,867,988股×0.50元/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股份不参与现金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

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4936653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

额/总股本，即0.4936653元/股=785,933,994.00元÷1,592,037,988股，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七

位，不四舍五入）。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

权登记日收盘价-0.4936653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临海市江石西路688号 咨询联系人：章佳佳、陈银琼

咨询电话：0576-85225086 传真电话：0576-85305080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实施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5-019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喜鸟”或“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2025年 5月 16日，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同意公司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459,333,72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以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基

数，分红总额不变仍为72,966,686.4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575,286,790.33元结转下一年度。

2、本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仍为1,459,333,729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24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1,459,333,729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

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以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的股

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基数，分红总额不变仍为72,966,686.45元；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
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0*****930

02*****072

01*****771

08*****731

股东名称

吴志泽

吴婷婷

吴婷婷

上海金纱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11层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谢海静 包飞雪

咨询电话：0577-67379161
传真电话：0577-6731598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时间安排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54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25-025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15:00。
3、现场召开地点：江西省新余市赛维大道1950号新余电源公司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许华英女士

7、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53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50,463,2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8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7,
175,1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443%。

公司股东江西赛维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曾发斌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董事会聘请江西轩瑞律师事务

所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列席会议并进行见证。通过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

参加现场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288,1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

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4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800股

97,8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800股

97,8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5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4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800股

97,8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800股

97,8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5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4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五）《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融

资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07,100股

102,5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1%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2,100股

102,5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252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117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向相关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六）《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281,700股

127,9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5%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06,700股

127,9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4.480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889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七）《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298,700股

110,9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23,700股

110,9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4.997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372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不派

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八）《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九）《关于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十）《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37,400股

72,300股

53,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62,400股

72,300股

53,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174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198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27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罗小平律师、况阳春律师见证并出具

《关于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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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下午 3: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路26号公司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福君

6、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情况：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51,237,
43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64,647,201股的比例为 29.0566%；其中，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表 2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6,275,32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64,647,
201股的比例为1.8823%。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708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015,716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64,647,201股的比例为 0.8114%。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708
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015,71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64,647,201股的比例

为0.8114%。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22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58,253,147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64,647,201股的比例为29.8680%。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表 710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3,291,045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64,647,201
股的比例为2.6937%。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均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57,330,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428%；反对 43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77%；弃权48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895%。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57,321,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392%；反对 42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55%；弃权50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954%。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57,175,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826%；反对 72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822%；弃权34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351%。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57,104,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552%；反对 70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717%；弃权44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142,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5.0676%；反对 70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0123%；弃权44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201%。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257,178,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838%；反对 536,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077%；弃权53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085%。

6、审议通过了《非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关联股东北京久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赵福君、董泰湘、施瑞丰、党毅、曾超、石磊、肖兴

喜、刘文圣、朱晓钧、王海霞、丁丹合计持有的234,962,102股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21,944,17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2172%；反对 1,173,
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0380%；弃权173,475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4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944,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2172%；反对1,17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0380%；弃权173,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44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股东李纪洲持有的592,092股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256,662,05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123%；反对 421,
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37%；弃权577,300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2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699,95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5.5989%；反对

421,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578%；弃权577,3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5433%。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56,988,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103%；反对 948,47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673%；弃权31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2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026,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5701%；反对 948,4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0723%；弃权31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576%。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57,077,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448%；反对 46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94%；弃权712,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7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115,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9522%；反对 46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887%；弃权712,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059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257,185,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867%；反对 419,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26%；弃权64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508%。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与会股东做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2025-025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度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且上述议案已经2025年5月

20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及公司《2022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因公司 2024年度母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76亿元，未满足公司层面绩效考核要求，故公司激励对象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均不

得解除限售，公司须以授予价格2.50元/股对20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2,440,33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截至2025年5月20日，公司的总股本为864,647,201股，上述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减少至862,206,871股。《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2025年4月25日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关于债权人有关通知事项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公司债 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

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5年5月21日至2025年7月4日期间，工作日9:00-11:30；14:0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路 26 号

联系电话：010-58022988
传真：010-88551199
邮箱：whx@jiuqi.com.cn
3、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和注销，

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到期继续注册的议

案》，并经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到期继续注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并在中国境内发行超

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产品。

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3]DFI36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注册自通

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

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产品。

公司根据自身资金计划安排和银行间市场情况，于2025年5月19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

发行了2025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债券，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5月19日到账。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主体评级

主承销商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债券

012581162

2025年05月19日

5亿元

1.63%

AAA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评级机构

25万华化学SCP003(科创债)

180天

2025年11月15日

5亿元

100元/百元面值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5-29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调入创新层的情况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发布了《关于发布2025年

第三批创新层进层决定的公告》（股转公告〔2025〕213号），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宝丰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丰”）将调入创新层。

进层决定自2025年5月20日起生效。

上海宝丰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创新

层进入条件，即“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1,000万元，最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

不低于6%，截至进层启动日的股本总额不少于2,000万元”，满足创新层的进层标准。

按照市场层级调整程序，上海宝丰自2025年5月20日起调入创新层。

二、备查文件

1、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2025年第三批创新层进层决定

的公告》（股转公告〔2025〕213号）。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50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8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进入创新层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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